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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42�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133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关于核准深圳市中洲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2号），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6,834,660股新股。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瑞华验字[2015]第48330013号）《验资报

告》，截至2015年12月14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999,993.29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6,816,346.79元，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按照《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

建行深圳市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门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储，并就募集资金的监管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建行深圳市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9日公

司2015-114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建行深圳市分行和中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12月14日，公司、建行深圳市分行和中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1、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 专 户 "）， 账 号 为

44201508000051400591，截至2015年12月14日，专户余额为1,979,999,993.29元。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偿还金融机构借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马丰明、邓淑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1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16年12月31日解除。

10、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1、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2、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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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12月15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9日（星期三）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8,480,26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1.9333%。 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3,169,4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65%。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310,86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5,310,

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1.1�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资金总额和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认购对象各自的认购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688,8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8,478,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2%； 反对2,05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审议《关于公司与何启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审议《关于公司与麦正辉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97� �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2015-56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天津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和津滨发展）同意为我公司全资控

股子公司天津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金成贸易）向招商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12个月。

2、本次担保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见本公司 2015

年12月1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通讯会议决

议公告》。 该项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时间：2011年3月21日

公司住所：天津滨海旅游区1号楼一层143室

法定代表人：郝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

审批的自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48030054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14年12月 31�日,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资产总额51964.43万元，负债总额45900.50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43000万元，其他流动负债2900.50万元），净资产 6063.93万元，2014�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49957.26万元，利润总额254.36万元，净利润185.1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万元。 贷款银行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对建金成贸易公司信用评级为

4C级。

截至 2015�年9�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23050.65万元， 负债总额16864.54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0万元，其他流动负债16864.54万元），净资产6186.11万元，营业收入40470.09万元，利润

总额177.3�万元，净利润122.18�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为0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关系：

建金成贸易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2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授信银行：招商银行天津分行

4、被担保公司：天津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

5、担保形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四、 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建金成贸易有限公司由于业务需要向招商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

银行要求津滨公司为其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鉴于建金成贸易为我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

确保其业务正常运行，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其提供上述担保。

2、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

通过对被担保人建金成贸易公司资产质量、经营状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方

面的全面评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同意为其担保。

3、 反担保情况：无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4560万元，占

公司 2014�年 12�月经审计净资产的31.14%，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T+2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

365

、

865

末

“

4

”

位数

：

1604

、

3604

、

5604

、

7604

、

9604

、

5208

末

“

5

”

位数

：

29298

、

41798

、

54298

、

66798

、

79298

、

91798

、

04298

、

16798

末

“

6

”

位数

：

039816

、

539816

末

“

7

”

位数

：

1853947

、

4353947

、

6853947

、

9353947

末

“

8

”

位数

：

06773453

、

26676583

、

1036380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81000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6 日

江苏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

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苏美尚生态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324 824

末

“

4

”

位数

5663 7663 9663 1663 3663 8992 1492 3992 6492

末

“

5

”

位数

17436

末

“

6

”

位数

387719 887719

末

“

7

”

位数

0275823 2275823 4275823 6275823 8275823 2819306

末

“

8

”

位数

0387243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060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苏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7 日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37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1,20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80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2月18日（周五）上午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2015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

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T+2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沈阳桃

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574

，

824

，

324

，

074

末

“

5

”

位数

39195

，

51695

，

64195

，

76695

，

89195

，

26695

，

14195

，

01695

末

“

7

”

位数

9307325

，

3383929

，

6780729

凡参与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

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

号码共有40,512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票。

发行人：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公告》，

发行人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T+2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主持了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843

，

343

，

826

末

“

4

”

位数

6178

，

7428

，

8678

，

9928

，

4928

，

3678

，

2428

，

1178

，

6351

末

“

5

”

位数

86622

，

99122

，

74122

，

61622

，

49122

，

36622

，

24122

，

11622

，

94547

末

“

6

”

位数

326935

，

526935

，

726935

，

926935

，

126935

，

239482

，

739482

末

“

7

”

位数

0412645

，

5031605

凡在网上申购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36,0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

发行人：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738 238

末

“

四

”

位数

0475 5475 8429

末

“

五

”

位数

99239 19239 39239 59239 79239 43131

末

“

六

”

位数

634617 834617 034617 234617 434617

末

“

七

”

位数

7914676 9914676 1914676 3914676 5914676

1485295 6485295

末

“

八

”

位数

1718340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7,204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12 月 17 日


